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文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

第15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文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事  實

一、林文泉於民國109年11月9日9時32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前之三岔路口（下稱三岔路口，亦稱T字

路口），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本應注意行

經無號誌之三岔路口，駕駛自小貨車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

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

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而未讓右側之直行車先行，適

廖鴻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機車）

從自小貨車之右側駛來，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

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導致自小貨

車之車牌掉落，另造成致廖鴻銘人車倒地，並受有雙下肢及

左手掌多處擦挫傷、左脛前撕裂傷8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廖鴻銘訴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關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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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定有明

    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

    亦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林文泉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

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中均未加以爭執（見本

院交易卷〔下稱本院卷〕第35、55頁，被告僅爭執下述告訴

人廖鴻銘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證明力），且迄言詞

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結果，認上開證據資料

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

能力。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之辯稱：

　　訊據被告坦承於前揭時間駕駛自小貨車行經上開三岔路口，

並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過失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本件我承認無照駕

駛，但我轉彎時很謹慎，還是被撞到，監視器錄影畫面應該

看到我右轉時旁邊的車子很高，我駕車轉彎時只有車頭露

出，案發地點的巷子差不多2.8公尺到3公尺，我車子前面還

有1.2公尺，不知道告訴人為何騎車不閃過，而撞我的車

頭，我看到告訴人時，大約6公尺，我與告訴人的眼睛有相

對，當時車子停在那邊等他，他還是騎車過來撞我的車頭，

我沒有說告訴人是故意撞我，但我覺得有違常理，本件我否

認有過失云云（見本院卷第35、63頁被告準備及審判筆

錄）。

  ㈡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前開時、地駕駛自小貨車與告訴人所騎機車發生

擦撞，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人廖鴻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3

至16、85至56頁、本院卷第56至61頁），並有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1份、監視器翻拍畫面6張、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筆錄2份、交通事故攝影蒐證檢視表1份、現場

與車損照片20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道

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份

（以上證據見偵卷第17至69頁）、新北地檢署勘驗筆錄（見

調偵卷第29至33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

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 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

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

（詳後述）在卷可佐。

　⒉被告雖辯稱伊駕駛自小貨車於三岔路口右轉時，僅車頭露

出，當時車子停住，是告訴人騎乘機車不閃躲，而直接撞擊

自小貨車車頭云云。惟查：

　⑴本院審理中勘驗上開三岔路口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內容，勘驗

結果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從鏡頭右側出現，並沿著道路

直線行駛，於接近巷口（即三岔路口）時，被告駕駛自小貨

車從巷口右轉駛出，被告雖有煞車，然告訴人反應不及，使

其機車車頭與被告車輛發生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有本

院勘驗筆錄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3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監視

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出我的機車在靠近被告車輛時，我的機車

有煞車動作，機車的方向已經在撇了，因為煞車原理，造成

我機車重心不穩，後來沒有煞住，因為反應的時間太短，造

成反應不及，在試圖煞車的情況下，我也無法考慮是否能從

被告車頭左前方的空隙穿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大致

相符。

　⑵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車子行經三岔路口時，如果

不稍微開出來，無法看到前面是什麼狀況，我車子的右前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被一輛廂型車擋到，我勢必要往前開才看得到前面，我才準

備右轉就被撞上，我確定告訴人騎車離我約6、7公尺時，我

們的眼神有交會，我不明白為何他騎車偏到我的車頭撞下

去，他如果偏到右邊，就可以直接騎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

65頁）。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前，其行駛

動線係在被告駕駛自小貨車之右側視野所及範圍之內；另衡

情告訴人與被告互不相識，亦無宿怨，在正常情況下，於被

告開車通過三岔路口，告訴人當無冒自身受傷甚至喪失生命

之風險，而突然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之必要。

　⒊按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

駕駛上開車輛肇事時，依當時情形，天候晴、日間自然光

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有上述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9頁）；且被告於

本院自承其開車行經三岔路口前，有看到告訴人騎乘機車欲

進入三岔路口（見前揭筆錄），依當時天候、路況及被告駕

駛狀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顯示本件二車擦撞前，

被告因急於右轉，致通過三岔路口，貿然前行，疏未注意三

岔路口之右側來車；另告訴人騎乘機車穿越三岔路口時，亦

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

車之車前保險桿，造成告訴人倒地受傷，被告之行為顯有過

失，且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與告訴人所受傷害間，亦有相

當因果關係。

　⒋本院偵查中，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

告訴人與被告之責任歸屬，鑑定意見認林文泉（被告）駕駛

自小貨車，行經無號誌路口，轉彎未讓直行車先行 ，為肇

事主因；廖鴻銘（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

狀況，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

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號函暨檢附新北車

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見調偵卷第43至47

頁）。亦認定被告於本件車禍為肇事主因甚明。至依上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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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固可認為告訴人於本件車禍事故中，其因騎乘機車未注意

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亦應承擔相當比例之過失責任，然

此僅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過失相抵之問題，仍無礙被告於刑

事案件過失責任之認定，併此敘明。

  ㈢綜上，被告上開所辯，並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過失

    傷害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其於肇

事後，即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前來處理，並於有偵查犯罪職權

之機關或公務員僅知悉犯罪事實，但不知犯罪人為何人前，

即向前來現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

卷，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

紙附卷可考（偵卷第65頁），被告並已接受本院裁判，合乎

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

件被告自承其沒有駕照（見偵卷第9頁），核與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㈡之第㉚欄駕駛資格情形之記載相符（見偵卷

第31頁），屬無駕駛執照之人，並不得駕車，其仍駕車肇事

致告訴人受傷，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之

規定加重其刑；並與上開自首減刑之規定，先加後減之。

  ㈡爰審酌被告駕車應謹慎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及其他

    車輛安全，其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注意右轉時應讓直行

車先行，竟疏未注意禮讓告訴人之機車先行，而發生本件車

禍，致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為本件車禍肇事主因；而告

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為肇

事次因；另考量被告自始否認過失犯行，參酌告訴人所受傷

勢，且被告迄本院宣判前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復未取得

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大專畢業，目前從事

鐵工，在家裡做一些小工程，月收約新臺幣3至5萬元，沒有

撫養對象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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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揚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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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文泉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15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文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事  實
一、林文泉於民國109年11月9日9時32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之三岔路口（下稱三岔路口，亦稱T字路口），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之三岔路口，駕駛自小貨車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而未讓右側之直行車先行，適廖鴻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機車）從自小貨車之右側駛來，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導致自小貨車之車牌掉落，另造成致廖鴻銘人車倒地，並受有雙下肢及左手掌多處擦挫傷、左脛前撕裂傷8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廖鴻銘訴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關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定有明
    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
    亦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林文泉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中均未加以爭執（見本院交易卷〔下稱本院卷〕第35、55頁，被告僅爭執下述告訴人廖鴻銘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證明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結果，認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之辯稱：
　　訊據被告坦承於前揭時間駕駛自小貨車行經上開三岔路口，並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本件我承認無照駕駛，但我轉彎時很謹慎，還是被撞到，監視器錄影畫面應該看到我右轉時旁邊的車子很高，我駕車轉彎時只有車頭露出，案發地點的巷子差不多2.8公尺到3公尺，我車子前面還有1.2公尺，不知道告訴人為何騎車不閃過，而撞我的車頭，我看到告訴人時，大約6公尺，我與告訴人的眼睛有相對，當時車子停在那邊等他，他還是騎車過來撞我的車頭，我沒有說告訴人是故意撞我，但我覺得有違常理，本件我否認有過失云云（見本院卷第35、63頁被告準備及審判筆錄）。
  ㈡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前開時、地駕駛自小貨車與告訴人所騎機車發生擦撞，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3至16、85至56頁、本院卷第56至61頁），並有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1份、監視器翻拍畫面6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筆錄2份、交通事故攝影蒐證檢視表1份、現場與車損照片20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份（以上證據見偵卷第17至69頁）、新北地檢署勘驗筆錄（見調偵卷第29至33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 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詳後述）在卷可佐。
　⒉被告雖辯稱伊駕駛自小貨車於三岔路口右轉時，僅車頭露出，當時車子停住，是告訴人騎乘機車不閃躲，而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云云。惟查：
　⑴本院審理中勘驗上開三岔路口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內容，勘驗結果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從鏡頭右側出現，並沿著道路直線行駛，於接近巷口（即三岔路口）時，被告駕駛自小貨車從巷口右轉駛出，被告雖有煞車，然告訴人反應不及，使其機車車頭與被告車輛發生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有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監視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出我的機車在靠近被告車輛時，我的機車有煞車動作，機車的方向已經在撇了，因為煞車原理，造成我機車重心不穩，後來沒有煞住，因為反應的時間太短，造成反應不及，在試圖煞車的情況下，我也無法考慮是否能從被告車頭左前方的空隙穿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大致相符。
　⑵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車子行經三岔路口時，如果不稍微開出來，無法看到前面是什麼狀況，我車子的右前方被一輛廂型車擋到，我勢必要往前開才看得到前面，我才準備右轉就被撞上，我確定告訴人騎車離我約6、7公尺時，我們的眼神有交會，我不明白為何他騎車偏到我的車頭撞下去，他如果偏到右邊，就可以直接騎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前，其行駛動線係在被告駕駛自小貨車之右側視野所及範圍之內；另衡情告訴人與被告互不相識，亦無宿怨，在正常情況下，於被告開車通過三岔路口，告訴人當無冒自身受傷甚至喪失生命之風險，而突然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之必要。
　⒊按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駕駛上開車輛肇事時，依當時情形，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有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9頁）；且被告於本院自承其開車行經三岔路口前，有看到告訴人騎乘機車欲進入三岔路口（見前揭筆錄），依當時天候、路況及被告駕駛狀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顯示本件二車擦撞前，被告因急於右轉，致通過三岔路口，貿然前行，疏未注意三岔路口之右側來車；另告訴人騎乘機車穿越三岔路口時，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造成告訴人倒地受傷，被告之行為顯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與告訴人所受傷害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⒋本院偵查中，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告訴人與被告之責任歸屬，鑑定意見認林文泉（被告）駕駛自小貨車，行經無號誌路口，轉彎未讓直行車先行 ，為肇事主因；廖鴻銘（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亦認定被告於本件車禍為肇事主因甚明。至依上開事證固可認為告訴人於本件車禍事故中，其因騎乘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亦應承擔相當比例之過失責任，然此僅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過失相抵之問題，仍無礙被告於刑事案件過失責任之認定，併此敘明。
  ㈢綜上，被告上開所辯，並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過失
    傷害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其於肇事後，即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前來處理，並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僅知悉犯罪事實，但不知犯罪人為何人前，即向前來現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 紙附卷可考（偵卷第65頁），被告並已接受本院裁判，合乎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件被告自承其沒有駕照（見偵卷第9頁），核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之第㉚欄駕駛資格情形之記載相符（見偵卷第31頁），屬無駕駛執照之人，並不得駕車，其仍駕車肇事致告訴人受傷，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並與上開自首減刑之規定，先加後減之。
  ㈡爰審酌被告駕車應謹慎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及其他
    車輛安全，其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注意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竟疏未注意禮讓告訴人之機車先行，而發生本件車禍，致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為本件車禍肇事主因；而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為肇事次因；另考量被告自始否認過失犯行，參酌告訴人所受傷勢，且被告迄本院宣判前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復未取得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大專畢業，目前從事鐵工，在家裡做一些小工程，月收約新臺幣3至5萬元，沒有撫養對象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揚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文泉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
第15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文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事  實
一、林文泉於民國109年11月9日9時32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前之三岔路口（下稱三岔路口，亦稱T字路口
    ），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本應注意行經無
    號誌之三岔路口，駕駛自小貨車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且
    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
    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
    意及此，貿然右轉，而未讓右側之直行車先行，適廖鴻銘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機車）從自小貨
    車之右側駛來，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
    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導致自小貨車之車牌掉
    落，另造成致廖鴻銘人車倒地，並受有雙下肢及左手掌多處
    擦挫傷、左脛前撕裂傷8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廖鴻銘訴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關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定有明
    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
    亦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林文泉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
    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中均未加以爭執（見本
    院交易卷〔下稱本院卷〕第35、55頁，被告僅爭執下述告訴人
    廖鴻銘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證明力），且迄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結果，認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
    力。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
    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
    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之辯稱：
　　訊據被告坦承於前揭時間駕駛自小貨車行經上開三岔路口，
    並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過失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本件我承認無照駕駛
    ，但我轉彎時很謹慎，還是被撞到，監視器錄影畫面應該看
    到我右轉時旁邊的車子很高，我駕車轉彎時只有車頭露出，
    案發地點的巷子差不多2.8公尺到3公尺，我車子前面還有1.
    2公尺，不知道告訴人為何騎車不閃過，而撞我的車頭，我
    看到告訴人時，大約6公尺，我與告訴人的眼睛有相對，當
    時車子停在那邊等他，他還是騎車過來撞我的車頭，我沒有
    說告訴人是故意撞我，但我覺得有違常理，本件我否認有過
    失云云（見本院卷第35、63頁被告準備及審判筆錄）。
  ㈡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前開時、地駕駛自小貨車與告訴人所騎機車發生
    擦撞，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
    人廖鴻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3
    至16、85至56頁、本院卷第56至61頁），並有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1份、監視器翻拍畫面6張、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筆錄2份、交通事故攝影蒐證檢視表1份、現場與
    車損照片20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份（以
    上證據見偵卷第17至69頁）、新北地檢署勘驗筆錄（見調偵
    卷第29至33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22日
    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 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
    號鑑定意見書（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詳
    後述）在卷可佐。
　⒉被告雖辯稱伊駕駛自小貨車於三岔路口右轉時，僅車頭露出
    ，當時車子停住，是告訴人騎乘機車不閃躲，而直接撞擊自
    小貨車車頭云云。惟查：
　⑴本院審理中勘驗上開三岔路口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內容，勘驗
    結果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從鏡頭右側出現，並沿著道路
    直線行駛，於接近巷口（即三岔路口）時，被告駕駛自小貨
    車從巷口右轉駛出，被告雖有煞車，然告訴人反應不及，使
    其機車車頭與被告車輛發生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有本
    院勘驗筆錄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監視錄
    影畫面中可以看出我的機車在靠近被告車輛時，我的機車有
    煞車動作，機車的方向已經在撇了，因為煞車原理，造成我
    機車重心不穩，後來沒有煞住，因為反應的時間太短，造成
    反應不及，在試圖煞車的情況下，我也無法考慮是否能從被
    告車頭左前方的空隙穿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大致相
    符。
　⑵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車子行經三岔路口時，如果
    不稍微開出來，無法看到前面是什麼狀況，我車子的右前方
    被一輛廂型車擋到，我勢必要往前開才看得到前面，我才準
    備右轉就被撞上，我確定告訴人騎車離我約6、7公尺時，我
    們的眼神有交會，我不明白為何他騎車偏到我的車頭撞下去
    ，他如果偏到右邊，就可以直接騎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65
    頁）。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前，其行駛動
    線係在被告駕駛自小貨車之右側視野所及範圍之內；另衡情
    告訴人與被告互不相識，亦無宿怨，在正常情況下，於被告
    開車通過三岔路口，告訴人當無冒自身受傷甚至喪失生命之
    風險，而突然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之必要。
　⒊按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
    駕駛上開車輛肇事時，依當時情形，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
    、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有上述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9頁）；且被告於本
    院自承其開車行經三岔路口前，有看到告訴人騎乘機車欲進
    入三岔路口（見前揭筆錄），依當時天候、路況及被告駕駛
    狀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顯示本件二車擦撞前，被
    告因急於右轉，致通過三岔路口，貿然前行，疏未注意三岔
    路口之右側來車；另告訴人騎乘機車穿越三岔路口時，亦疏
    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
    之車前保險桿，造成告訴人倒地受傷，被告之行為顯有過失
    ，且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與告訴人所受傷害間，亦有相當
    因果關係。
　⒋本院偵查中，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
    告訴人與被告之責任歸屬，鑑定意見認林文泉（被告）駕駛
    自小貨車，行經無號誌路口，轉彎未讓直行車先行 ，為肇
    事主因；廖鴻銘（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
    狀況，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
    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號函暨檢附新北車
    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見調偵卷第43至47
    頁）。亦認定被告於本件車禍為肇事主因甚明。至依上開事
    證固可認為告訴人於本件車禍事故中，其因騎乘機車未注意
    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亦應承擔相當比例之過失責任，然
    此僅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過失相抵之問題，仍無礙被告於刑
    事案件過失責任之認定，併此敘明。
  ㈢綜上，被告上開所辯，並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過失
    傷害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其於肇
    事後，即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前來處理，並於有偵查犯罪職權
    之機關或公務員僅知悉犯罪事實，但不知犯罪人為何人前，
    即向前來現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
    ，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 紙
    附卷可考（偵卷第65頁），被告並已接受本院裁判，合乎自
    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件
    被告自承其沒有駕照（見偵卷第9頁），核與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㈡之第㉚欄駕駛資格情形之記載相符（見偵卷第31
    頁），屬無駕駛執照之人，並不得駕車，其仍駕車肇事致告
    訴人受傷，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並與上開自首減刑之規定，先加後減之。
  ㈡爰審酌被告駕車應謹慎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及其他
    車輛安全，其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注意右轉時應讓直行
    車先行，竟疏未注意禮讓告訴人之機車先行，而發生本件車
    禍，致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為本件車禍肇事主因；而告
    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為肇
    事次因；另考量被告自始否認過失犯行，參酌告訴人所受傷
    勢，且被告迄本院宣判前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復未取得
    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大專畢業，目前從事
    鐵工，在家裡做一些小工程，月收約新臺幣3至5萬元，沒有
    撫養對象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
    標準。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揚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文泉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15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文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事  實
一、林文泉於民國109年11月9日9時32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之三岔路口（下稱三岔路口，亦稱T字路口），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本應注意行經無號誌之三岔路口，駕駛自小貨車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而未讓右側之直行車先行，適廖鴻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機車）從自小貨車之右側駛來，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導致自小貨車之車牌掉落，另造成致廖鴻銘人車倒地，並受有雙下肢及左手掌多處擦挫傷、左脛前撕裂傷8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廖鴻銘訴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有關證據能力之說明：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定有明
    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
    亦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林文泉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中均未加以爭執（見本院交易卷〔下稱本院卷〕第35、55頁，被告僅爭執下述告訴人廖鴻銘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證明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結果，認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之辯稱：
　　訊據被告坦承於前揭時間駕駛自小貨車行經上開三岔路口，並準備右轉往三和路4段390巷方向行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本件我承認無照駕駛，但我轉彎時很謹慎，還是被撞到，監視器錄影畫面應該看到我右轉時旁邊的車子很高，我駕車轉彎時只有車頭露出，案發地點的巷子差不多2.8公尺到3公尺，我車子前面還有1.2公尺，不知道告訴人為何騎車不閃過，而撞我的車頭，我看到告訴人時，大約6公尺，我與告訴人的眼睛有相對，當時車子停在那邊等他，他還是騎車過來撞我的車頭，我沒有說告訴人是故意撞我，但我覺得有違常理，本件我否認有過失云云（見本院卷第35、63頁被告準備及審判筆錄）。
  ㈡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前開時、地駕駛自小貨車與告訴人所騎機車發生擦撞，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甚詳（見偵卷第13至16、85至56頁、本院卷第56至61頁），並有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1份、監視器翻拍畫面6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筆錄2份、交通事故攝影蒐證檢視表1份、現場與車損照片20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份（以上證據見偵卷第17至69頁）、新北地檢署勘驗筆錄（見調偵卷第29至33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 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及本院勘驗筆錄（詳後述）在卷可佐。
　⒉被告雖辯稱伊駕駛自小貨車於三岔路口右轉時，僅車頭露出，當時車子停住，是告訴人騎乘機車不閃躲，而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云云。惟查：
　⑴本院審理中勘驗上開三岔路口監視錄影檔案光碟內容，勘驗結果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從鏡頭右側出現，並沿著道路直線行駛，於接近巷口（即三岔路口）時，被告駕駛自小貨車從巷口右轉駛出，被告雖有煞車，然告訴人反應不及，使其機車車頭與被告車輛發生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有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廖鴻銘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監視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出我的機車在靠近被告車輛時，我的機車有煞車動作，機車的方向已經在撇了，因為煞車原理，造成我機車重心不穩，後來沒有煞住，因為反應的時間太短，造成反應不及，在試圖煞車的情況下，我也無法考慮是否能從被告車頭左前方的空隙穿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大致相符。
　⑵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車子行經三岔路口時，如果不稍微開出來，無法看到前面是什麼狀況，我車子的右前方被一輛廂型車擋到，我勢必要往前開才看得到前面，我才準備右轉就被撞上，我確定告訴人騎車離我約6、7公尺時，我們的眼神有交會，我不明白為何他騎車偏到我的車頭撞下去，他如果偏到右邊，就可以直接騎過去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顯示本件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前，其行駛動線係在被告駕駛自小貨車之右側視野所及範圍之內；另衡情告訴人與被告互不相識，亦無宿怨，在正常情況下，於被告開車通過三岔路口，告訴人當無冒自身受傷甚至喪失生命之風險，而突然直接撞擊自小貨車車頭之必要。
　⒊按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駕駛上開車輛肇事時，依當時情形，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情，有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9頁）；且被告於本院自承其開車行經三岔路口前，有看到告訴人騎乘機車欲進入三岔路口（見前揭筆錄），依當時天候、路況及被告駕駛狀況，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顯示本件二車擦撞前，被告因急於右轉，致通過三岔路口，貿然前行，疏未注意三岔路口之右側來車；另告訴人騎乘機車穿越三岔路口時，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因閃避不及，致其機車車頭擦撞自小貨車之車前保險桿，造成告訴人倒地受傷，被告之行為顯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與告訴人所受傷害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⒋本院偵查中，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告訴人與被告之責任歸屬，鑑定意見認林文泉（被告）駕駛自小貨車，行經無號誌路口，轉彎未讓直行車先行 ，為肇事主因；廖鴻銘（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機關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1年6月22日新北裁鑑字第1115395121號函暨檢附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見調偵卷第43至47頁）。亦認定被告於本件車禍為肇事主因甚明。至依上開事證固可認為告訴人於本件車禍事故中，其因騎乘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亦應承擔相當比例之過失責任，然此僅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過失相抵之問題，仍無礙被告於刑事案件過失責任之認定，併此敘明。
  ㈢綜上，被告上開所辯，並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過失
    傷害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其於肇事後，即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前來處理，並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僅知悉犯罪事實，但不知犯罪人為何人前，即向前來現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 紙附卷可考（偵卷第65頁），被告並已接受本院裁判，合乎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件被告自承其沒有駕照（見偵卷第9頁），核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之第㉚欄駕駛資格情形之記載相符（見偵卷第31頁），屬無駕駛執照之人，並不得駕車，其仍駕車肇事致告訴人受傷，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並與上開自首減刑之規定，先加後減之。
  ㈡爰審酌被告駕車應謹慎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自身及其他
    車輛安全，其駕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注意右轉時應讓直行車先行，竟疏未注意禮讓告訴人之機車先行，而發生本件車禍，致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為本件車禍肇事主因；而告訴人騎乘機車進入三岔路口，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為肇事次因；另考量被告自始否認過失犯行，參酌告訴人所受傷勢，且被告迄本院宣判前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復未取得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承大專畢業，目前從事鐵工，在家裡做一些小工程，月收約新臺幣3至5萬元，沒有撫養對象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蘇揚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宥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